吉林省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机制（试行）

为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改革，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误、干事创业、敢于担当的良好氛围，加快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建立本机制。

正面清单

科研单位领导人员、管理人员、科研人员，依法依规履行勤勉尽职责任和义务，未为个人和他人谋取非法或不正当利益，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认定为尽职免责：

公益一类科学事业单位开展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取得的成果转化收入为事业收入，不视为经营性收入。
职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未对后续形成的改进成果、衍生成果的权属归属、收益分配等作出明确约定，导致产生权属争议、奖酬争议等问题，给单位造成影响或损失的。
（三）开展职务科技成果盘活、清算、不良无形资产处置等工作，履行集体决策等程序，但所得低于预期价值但符合市场公允价值的。

（四）通过协议定价、技术交易市场挂牌交易、拍卖、第三方机构评估等方式合理确定职务科技成果价格，履行公示等程序，但职务科技成果价值后续发生较大变化，导致单位利益受损的。
（五）将职务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或将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因成果转化企业经营不善，导致单位国有资产减损或无法收回收益的。

（六）将职务科技成果转让、许可给全资国有企业或科研人员，因企业经营不善或科研人员创业失败，导致单位约定收益无法获取的。
（七）因行业政策变化、市场行情变化、不可预知或者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单位利益受损的。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免责情形。

二、负面清单

职务科技成果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可赋权：

（一）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国防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社会稳定等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

（二）职务科技成果不具备权属清晰、应用前景明朗、承接对象明确、转化意愿强烈等条件的。

（三）违背科技伦理、违反科学共同体公认道德的。

（四）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浪费资源能源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

科研单位领导人员、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尽职免责:

（一）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及关键核心技术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许可、转让等事项，未经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保密制度进行审批。

（二）玩忽职守、以权谋私，影响职务科技成果的确权、定价、评估、评价等，或利用职权、职务上的影响和工作形成的便利，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为个人和他人谋取非法或不正当利益。

（三）擅自披露、转让或许可使用职务科技成果，利用职务之便或岗位条件干扰阻碍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四）职务科技成果转让、许可或作价投资给非国有全资企业，未经单位集体决策或未制定管理制度，未进行资产评估且通过协议定价未在本单位公示科技成果名称和拟交易价格，公示时间少于15日。
（五）以不正当手段窃取、侵占、买卖他人科技成果，或将职务科技成果及其技术资料、数据等占为己有，侵犯他人和单位的合法权益。

（六）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虚构、伪造各类数据、信息、材料，出具失实的材料、证明、结论等，隐瞒、谎报重要事项、重大问题以及成果风险和负面影响。

（七）违反任职回避、履职回避等相关规定。

（八）其他违反党规党纪、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行为。

三、认定机制

（一）把握认定原则。科研单位要遵循“三个区分开来”原则，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以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和改革方向、是否有利于促进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作为基本判断标准，依法依规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认定和复核。

（二）建立认定制度。科研单位应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认定制度，明确牵头部门，建立纪检、科研、财务、国资、人事、审计等多部门联动机制，客观公正开展尽职免责认定。围绕破除担责“后顾之忧”，大力激发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认定为尽职免责的人员，评先评优、表彰奖励、工作考核等不受影响。

（三）规范认定程序。认定对象向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提出尽职免责申请，科研管理部门负责受理并组织调查核实。认定意见经单位党组（党委）会议审议确定；不设党组（党委）的，经领导班子会议研究确定。认定对象如有异议，可在15个工作日内提出复核申请。经所在单位多部门协同复核，有证据证明认定意见错误的，应当重新认定；认定意见复核无误的，应及时告知认定对象。调查核实中发现党员涉嫌违纪、监察对象涉嫌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等问题线索的，按照有关规定移送纪检监察机关依规依纪依法处理。
（四）加强协同联动。认定意见可作为科研单位接受监督检查、审计的重要依据。相关部门对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情形是否符合尽职免责存有明显疑问或较大异议的，商请科研单位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确认。

四、其他规定

（一）本机制中科研单位是指省属、市县政府所属高校及科研院所，驻吉中直高校和科研院所可参照执行。

（二）省科技厅负责政策解释工作。

（三）本机制自印发之日起试行。如遇国家和省级政策调整的，依照最新政策执行。



